
烟台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发《烟台市应急管理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和《烟台市应急管理局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的通知

各区市应急局，局有关科室、支队：

按照烟台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部署，结合省应急厅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我局实际，市局制定《烟台市应急管理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和《烟台市应急管理局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现印发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1.烟台市应急管理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2.烟台市应急管理局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烟台市应急管理局

                                2025年3月14日
附件1

烟台市应急管理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   

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  

方式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部门及实施层级
	检查依据

	1
	对非煤矿山企业的监督检查
	对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安全生产情况的监督检查
	1.矿山企业相关证照情况；2.建设项目安全“三同时”情况；3.安全基础管理情况；4.现场安全管理情况；

5.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运行情况；6.地下非煤矿山企业落实领导带班下井制度情况。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重点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1.《安全生产法》（2021年第三次修正）第六十五条 

2.《矿山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3.《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 

	2
	对尾矿库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对尾矿库生产经营单位或尾矿库管理单位的行政检查
	1.企业相关证照情况（工商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2.建设项目安全“三同时”情况；3.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情况。4.领导带班、管理制度和责任制落实情况；5.从业人员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6.安全投入、工伤保险情况；7.应急预案、应急器材和应急演练情况。
	尾矿库
	重点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1.《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五条。
2.《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

	3
	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监督检查
	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监督检查
	1.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制定情况。2.有限空间辨识及管理台账、检测记录情况。3.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情况。4.应急救援演练、专项安全培训等情况。5.与承包单位有限空间作业的协调管理情况。
	工贸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4
	对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检查
	对冶金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行政检查
	1.企业相关证照情况；2.建设项目安全“三同时”情况；3.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情况；4.领导带班、管理制度和责任制落实情况；5.从业人员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6.安全投入、工伤保险情况。
	冶金企业（炼钢、炼铁、铁合金冶炼）
	重点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1次
	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1.《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对有色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行政检查
	1.人员管理情况；2.建设项目安全评价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情况；3.起重机使用情况；4.人员聚集场所设置情况；5.防积水情况；6.有色金属铸造、浇铸流程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情况。
	有色金属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1次
	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1.《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5
	对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对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的行政检查
	1安全生产许可情况；2.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情况；3.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教育情况；4.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建立情况；5.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情况；6.编制事故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情况；7.外包工程管理情况；8.劳动防护用品佩戴和使用情况。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1.《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五条。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
3.《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6
	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监督检查
	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监督检查
	加强对存在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单位的监督检查，督促危险化学品单位做好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安全评估及分级、登记建档、备案、监测监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核销和安全管理工作。
	存在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1.《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五条。
2.《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条。

	7
	对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监督检查
	对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的行政检查
	1.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许可、备案制度的执行情况；2.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情况；4.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教育培训情况。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1.《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2.《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

	8
	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
	对烟花爆竹批发、零售单位的行政检查
	1.安全许可证取得并保持情况；2.安全生产有关制度设置及落实情况。
	烟花爆竹批发、零售店（点）
	一般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1次
	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1.《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二十九条。

2.《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四条。

3.《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

	9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工作的监督检查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工作的监督检查
	对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编制、发布、备案、教育培训及演练情况进行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二）项。

2.《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八条第三款。

3.《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

4.《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10
	对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的监督检查
	对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的行政检查
	1.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资质条件保持情况。

2.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技术服务情况。
	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20%，每年抽查1次
	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

	11
	对安全培训机构开展安全培训活动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机构的开展安全培训活动情况的行政检查
	1.具备从事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要的条件的情况。

2.建立培训管理制度和教师配备的情况。

3.培训大纲、建立培训档案和培训保障的情况。

4.培训收费的情况。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1次
	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12
	对本系统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执业活动的监督检查
	对本系统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执业活动的监督检查
	本系统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执业活动情况。
	已经注册的注册安全工程师
	一般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

	13
	对煤矿的监督检查
	对煤矿的监督检查
	对煤矿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对煤矿应急管理的监督检查；

对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

对煤矿教育培训工作的监督检查。
	煤矿
	重点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0%，1次/年
	市级应急管理部门
	1.《安全生产法》（2021年6月修正）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二条。

2.《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三十九条。


附件2

烟台市应急管理局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序号
	抽查

类别
	抽查

事项
	抽查

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

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

时间
	实施检查主体
	抽查内容

	1
	对矿山企业的监督检查

（5）
	对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安全生产情况的监督检查；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重点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2家，每年抽查1次
	3-12月份
	发起
	应急管理部门
	1.矿山企业相关证照情况（采矿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2.建设项目安全“三同时”情况（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安全评价、验收等）；3.安全基础管理情况；4.现场安全管理情况；5.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运行情况；6.企业落实领导带班下井制度情况；7.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8.应急预案编制、发布、备案、教育培训及演练情况；9.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培训情况；10.本系统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执业活动情况。

	
	
	对煤矿企业的监督检查
	煤矿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0%，1家，1次/年
	
	
	
	

	
	
	对本系统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执业活动的监督检查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2家，每年抽查1次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及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的监督检查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2家，每年抽查1次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工作的监督检查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2家，每年抽查1次
	
	
	
	

	
	
	对尾矿库生产经营单位或尾矿库管理单位的监督检查
	尾矿库
	重点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2家，每年抽查1次
	
	配合
	自然资源部门
	采矿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存在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开采矿产资源行为。

	2
	对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情况的检查（4）
	对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的行政检查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4家，每年抽查1次
	3-12月份
	发起
	应急管理部门
	1.安全生产许可情况；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情况；2.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培训情况；3.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建立情况；4.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情况；5.编制事故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情况；6.外包工程管理情况；7.劳动防护用品佩戴和使用情况；8本系统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执业活动情况9.加强对存在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单位的监督检查，督促危险化学品单位做好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安全评估及分级、登记建档、备案、监测监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核销和安全管理工作。

	
	
	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监督检查
	存在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4家，每年抽查1次
	
	
	
	

	
	
	对本系统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执业活动的监督检查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4家，每年抽查1次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及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的监督检查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4家，每年抽查1次
	
	配合
	气象部门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情况。防雷安全管理、雷电防护装置安全现状及检测维护情况。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工作的监督检查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4家，每年抽查1次
	
	
	
	

	3
	对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检查（2）
	对冶金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行政检查
	冶金企业（炼钢、炼铁、铁合金冶炼）
	重点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不少于1家，每年抽查1次
	3-12月份
	发起
	应急管理部门
	1.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制定情况；2.有限空间辨识及管理台账、检测记录情况；3.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情况；4.应急救援演练、专项安全培训等情况；5.与承包单位有限空间作业的协调管理情况；6.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培训情况。

	
	
	对有色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行政检查
	有色金属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不少于1家，每年抽查1次
	
	
	
	

	
	
	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监督检查
	工贸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2家，每年抽查1次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及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的监督检查
	工贸行业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2家，每年抽查1次
	
	配合
	消防机构
	建筑消防设施设备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员工是否具备消防安全“四个能力；是否定期组织消防安全疏散演练和培训；各项消防安全规章制度是否健全；是否落实消防安全“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措施等。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工作的监督检查
	工贸行业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2家，每年抽查1次
	
	
	
	

	4
	对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8）
	对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的行政检查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4家，每年抽查1次
	9-12月份
	发起
	应急管理部门
	1.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许可、备案制度的执行情况；2.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情况；4.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教育培训情况安全许可情况；5.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等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建立及落实情况；6.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培训及持证上岗情况；7.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仓储库房、零售场所等建设合规性情况；8.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情况；9.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培训情况；10.应急预案编制、发布、备案、教育培训及演练情况。

	
	
	对烟花爆竹批发、零售单位的行政检查
	烟花爆竹批发、零售店（点）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不少于4家，每年抽查1次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及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的监督检查
	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6家，每年抽查1次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工作的监督检查
	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不少于6家，每年抽查1次
	
	配合
	公安部门
	1.抽查易制毒化学品的购买、运输许可（备案）的执行情况；

2.抽查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办理情况。

	5
	对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的监督检查（1）
	对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的行政检查
	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20%，不少于1家，每年抽查1次
	6-8月份
	应急管理部门
	1.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资质条件保持情况。

2.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技术服务情况。

	
	
	
	
	
	
	
	
	市场监管部门
	检查印章、银行账户、牌匾、信笺等所使用的名称是否与登记注册的名称相同（其中从事商业、公共饮食、服务等行业的企业名称牌匾可适当简化），是否存在擅自变更名称的行为，合伙企业是否在其名称中标明“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或者“有限合伙”字样，要求提供银行账户名称情况开展核实；主营业务范围是否与登记的范围一致，是否存在超出登记的经营（业务）范围开展一般性经营活动的行为；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是否与实际路牌、楼层等情况一致；对属于实缴制行业的企业出资情况进行核查，检查企业提交的验资报告、财务报表、银行进账单等证明材料，排查有无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虚报注册资本等线索。

	6
	对安全培训机构开展安全培训活动情况的监督检查（2）
	对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机构的开展安全培训活动情况的行政检查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不少于2家，每年抽查1次
	6-8月份
	应急管理部门
	1.具备从事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要的条件的情况；2.建立培训管理制度和教师配备的情况；3.培训大纲、建立培训档案和培训保障的情况；4.培训收费的情况。


